河海大学研究生荣誉称号评选办法
为加强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力度，为广大研究生树立起学习的榜样，促使研究生成为高素质、综合性的优秀人才，学校特设立研究生荣誉称号。

一、 研究生荣誉称号的种类和比例

1、 研究生个人荣誉称号：
①、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一般占参加评选研究生人数的5%。
②、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研究生干部一般占参加评选研究生人数的5%。在校研究生会和校研究生科协中担任职务的研究生干部，评选优秀研究生干部的比例，不超过实际研究生干部数的15%。
③、优秀毕业研究生。优秀毕业研究生一般不超过应届毕业研究生人数的5%。
2、 研究生集体荣誉称号，即研究生先进班级。研究生先 进班级的申报以学院为单位，一般不超过研究生班级数的5%。

二、 研究生荣誉称号评选范围和对象

1、 优秀研究生：全校在籍注册的二、三年级脱产研究生。
2、 优秀研究生干部：担任研究生会（校、院两级）、校研究生科协、班委、党支部、团支部或其它社会工作的二、三年级研究生干部。
3、 优秀毕业研究生：全校应届毕业研究生，并已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
4、 研究生先进班级：全校二、三年级研究生各班级。

三、 研究生荣誉称号授予的条件

（一）、基本条件
所有申请研究生个人荣誉称号的研究生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 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积极要求上进，遵纪守法，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心集体，热心为同学服务。
2、 学习勤奋、刻苦，学位课成绩优良，勇于实践，知识面广，有良好的学术道德，科研工作取得较好成绩。
3、 积极参加文体活动，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4、 乐于承担社会工作。
（二）、具体条件
1、 优秀研究生
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基础上，优秀研究生申请者要求至少获得优秀奖学金一项。
2、 优秀研究生干部
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基础上，优秀研究生干部申请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①、担任校、院各级研究生干部一学年以上，积极、主动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和社会工作。
②、热心为同学服务，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奉献精神。
③、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工作有创新，充分发挥出研究生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在研究生中具有较高的威信。
3、 优秀毕业研究生
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基础上，优秀毕业研究生申请者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①、在规定学习时间内，至少获得过两次以上优秀奖学金或荣誉称号。
②、完成并通过学位论文，且为优秀者。
③、在科研和论文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或收录论文1篇以上或取得重大科研理论成果或在工程项目中取得重大社会和经济效益者。
④、在校学习期间没有受到任何违纪处分。
4、 研究生先进班级
研究生先进班级的评选项目和条件主要如下：
① 、 班级建设
A、班级配备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干部分工明确，服务意识强，工作积极主动，工作有创新、有特色、有成效，同学普遍反映较好。
B、积极参加学校、学院及其它有关部门组织的各类集体活动和公益活动，同学参与比率较高。班级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及其它健康有益的集体活动正常开展，同学参与踊跃，并取得良好效果。
C、班级同学认真遵守校纪校规，无任何违纪事件。
D、班级同学整体素质较高，班级有较强的凝聚力，整体气氛积极向上。
② 、 学风建设
A、班级同学学习态度端正，学习风气浓厚，同学学位课程成绩加权平均在80分以上。
B、班级同学积极参与各级各类科研活动。同等条件下，科研成果总量较多，且质量较高的班级在评选时予以优先考虑。
C、班级同学积极撰写学术论文。同等条件下，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总量较多的班级在评选时予以优先考虑。
D、班级同学有获得省级以上个人荣誉称号，或在省级以上竞赛中获取名次的，在评选时予以优先考虑。
③ 、 课外文体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开展
A、班级同学积极参加学校运动会，以及学校、学院或其它有关部门组织的各类文化、体育比赛。同等条件下，有同学在比赛中获取名次的班级将优先考虑。
B、班级同学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且取得较好的实践效果。

四、 研究生荣誉称号的评选办法

1、 组织领导：研究生荣誉称号评选工作由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负责，各学院党委或总支具体负责。
2、 评选时间：研究生荣誉称号评选每学年进行一次，通常在3月初开始申请，4月初结束。
3、 评选主要程序：个人自荐或组织推荐、学院初审、学院范围内公示、研究生工作部汇总并审核、全校范围内公布。 

五、 研究生荣誉称号的奖励办法

1、 被授予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毕业研究生荣誉称号的研究生，由学校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其中，优秀毕业研究生获得者还将在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予以表彰。
2、 研究生先进班级，由学校发给奖状和班级活动经费1000元。
3、 研究生个人荣誉称号获得者在评定当年度各类奖学金时，予以优先考虑。
4、 被授予荣誉称号的个人和集体将在学校有关媒体上公布名单，有关表格和材料存入个人档案。

 
